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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12月14日

110年桃園市所屬各級學校總務研習
主辦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大業國民小學

報告：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陳女晏/ 稽核委員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礎訓練教材編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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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北地檢署經過1年多監控，兵分五路搜索，並約談5名
議員、3名掮客、3家廠商負責人及涉案的5所學校前後
任校長等30人。

 新北地院法官以涉貪汙治罪條例及刑法詐欺罪等裁定
11人均收押禁見。

 檢調查出，涉案掮客熟知文教業者常為出清龐大庫存傷
透腦筋，主動找上廠商洽談合作，再找願意配合的議員
、學校，利用「共同供應契約」採購，可免公開招標的
漏洞，涉嫌從中浮報價格2到5倍，賺取價差並收取回扣
。再依照利潤以「3、3、4」等比例朋分。
中時電子報20130119

道德規範及違法處置－案例

 工程會過去曾一再提醒臺銀採購部重視共同供應契
約之履約管理(含查價、洽減價等 )，對於近期發生
之弊案，臺銀採購部應痛定思痛，全面檢討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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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機關補助特定下屬機關、學校，進行特定
標的財物或勞務採購：

道德規範及違法處置－案例

 同時利用「共同供應契約」採購，可免公開
招標的漏洞，主動為下屬機關、學校辦理共
同供應契約。

 明定下屬機關、學校為適用機關，決標簽約
價高於一般市場零售價格甚多或數倍，特定
下屬機關、學校為其洗錢白手套，逕以該共
同供應契約採購。



 8.臺銀採購部接受機關委託依採購法第22條 第1項第2款
辦理共同供應契約，其適用機關應僅限於委託機關。非
適用機關如欲利用該契約採購，應先確認符合該款採限
制性招標之適用情形始得訂購，並應於契約預為載明，
避免機關誤用。

 9.依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：「適用機關應
利用本契約辦理採購，並於辦理採購時通知訂約機關。
但本契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因臺銀採購部已於
共同供應契約明定，各適用機關得自行決定是否利用共
同供應契約辦理採購，爰其共同供應契約係提供各機關
多重採購方式之一，不強制各機關利用。
另為利及時反映市場行情，臺銀採購部應避免簽訂履約
期間過長之共同供應契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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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307「研商共同供應契約單筆訂購金額或數
量之合理上限」會議紀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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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適宜採最低標案件：

 金額小。

 案情簡單，有明確履約依據。

 履約期限較短。

 緊急採購案件。

 市場普遍銷售之標的。

 以前類似案件多採最低標，尚無明顯不良情形。

 適宜採評分及格最低標案件：

 兼採最低標及最有利標競爭機制。

 以前類似案件多採評分及格最低標，尚無明顯
不良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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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標方式選用原則-最低標

 適宜採最有利標案件：
 金額大。

 案情複雜。

 不同廠商之標的難訂統一比較規範。

 巨額工程：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利標決標
作業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，以採最有利標決標為
原則。

 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資訊服務、社會福利服務、
文化創意服務：依採購法第52條第2項規定，以
不訂底價之最有利標為原則。

 藝文採購：依文化藝術採購辦法第9條規定，除有
該條各款所定情形外，應採最有利標決標。

 以前類似案件採最低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，曾發
生不良情形者。 10

決標方式選用原則-最有利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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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評選(審查)之作業流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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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同質採購執行程序-綜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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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同質採購執行程序-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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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評選(審查)之分類



 成立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，採評分方式審
查，就資格及規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且總
平均評分在及格分數以上之廠商開價格標，
採最低標決標。(細則64-2)

 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。

 依前項方式辦理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1. 分段開標，最後一段為價格標。

2. 評分項目不包括價格。

3. 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之組成、任務及
運作，準用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、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及最有利標評
選辦法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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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及格最低標（異質最低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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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前準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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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原則
 採購法第34條
1.公告前：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。但須公開說明或

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，不在此限。
2.開標前：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、及其他足以造

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應予保密。
3.決標前：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密，決標後除

有特殊情形外，應予公開。但機關依實際需要，得於招
標文件中公告底價。

4.廠商投標文件：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
保守秘密。

 採購法第57條
協商措施者：開標、投標、審標程序及內容應予保密。
決標後應即解密，但有繼續保密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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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原則

 採購評選

1.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，但經委員會全體委
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，不在此限。(組
織準則6)
簽辦公文註明為密件，並置於密件專用封套內。必要
時，由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理。 (保密措施一覽表)
全體評選委員名單不於招標文件中公開者，則以密件
發函，對各委員分繕發文。 (保密措施一覽表)

2.委員對於所知悉之招標資訊，應予保密。 (委員須知3)

3.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、議決等評選作業，
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。 (審議規則7)

未公開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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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評選委員名單之保密
107年8月8日修正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

委員會成立後，其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
指定之資訊網站；委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者，亦
同。

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，有不予公開之
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機關公開委員名單者，公開前應予保密；未公開
者，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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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B 廠商之企劃書，決標後得免予保密。

C 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。

D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，但應報經
上級機關核准。

機關依採購法辦理採購，
下列何者正確？

開標後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底價應予公開。

合格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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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格廠商之規定：合格廠商法定家數於開標前認定。
符合合格廠商之條件：(法33,法45,法48,細29,細55)
1.投標文件書面密封(法33,細29)
書面密封：指將投標文件置於不透明之信封或容器內，並以漿
糊、膠水、膠帶、釘書針、繩索或其他類似材料封裝者。(細29)

 政府採購法(以下簡稱政府採購法)第33條所稱「廠商之投標文
件，應以書面密封」，尚非指廠商之投標價應單獨密封；除有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44條第5項之情形外(採一次投標分段開
標者，廠商應將各段開標用之投標文件分別密封。)，無須將其
分別密封。(95.2.10工程會09500254920號函) 

2.外封套上載明廠商名稱及地址(細29)
3.投標文件於截止期限前寄(送)達指定場所(法33)
4.無同一廠商(或其分支機構)投寄2份以上投標文件(細33)
5.無採購法第50條第一項規定不予開標之情形(細55)
6.無採購法第38條不得參加投標情形(政黨及與其具關係企業)
7.無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不得參加投標情形。



機關辦理採購之廠商家數規定⼀覽表

開標家數：廠商家數規定⼀覽表
第⼀次開標
（家數）

第二（含）以後開標
（家數）

公開招標 3家以上 1家以上
選擇性招標-建立合格名單 6家以上 6家以上
選擇性招標-特定個案 1家以上 1家以上
限制性招標-比價（僅⼀家
投標得當場改為議價）

2家以上 2家以上

限制性招標-議價 1家 1家
公開取得 3家以上 1家以上

政府採購法第49條、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
第3條，經辦理第1次公告結果，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
報價或企劃書者，得經機關⾸⻑或其授權⼈員核准，改採限
制性招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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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價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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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不訂底價：

 機關辦理下列採購，得不訂底價。但應於招標文件內敘明理由
及決標條件與原則：(採47)
1.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。
2.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。
3.小額採購。

 核定底價相關規定：

1.底價應依圖說、規範、契約並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
決標資料逐項編列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(採46)

2.訂定底價，應由規劃、設計、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
其分析後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
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
簽報核定。(細53)

3.機關訂定底價，得基於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履約地、商業條款、
評分或使用效益等差異、訂定不同之底價。(細5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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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價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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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密，決標後除有特
殊情形外，應予公開。但機關依實際需要，得於招
標文件中公告底價。(採34)

 機關廢標後重行招標，如招標之圖說、規範、契約、
成本、市場行情等有所改變，應依採購法第46條規
定重行訂定底價；如未有上開情形，而原訂底價尚
在保密之中，是否重訂底價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人員決定。 (88.12.16工程會工程企字第8820876號
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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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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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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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
開標後更改底價

訂定底價時機不符合規定

議價前未參考廠商報價訂底價

未更改招標文件內容而重訂底價，無正當理由，底價

較廢標前合格廠商之最低標價高

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底價

底價於決標前應保密。(§34)

底價常見之錯誤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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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不符。
案
例

本案招標公告之基本資格訂有「廠商應檢附具
有維修、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」，然卻
未於資格審查時針對此項資格作審查，核有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序號9-1「未依招
標文件之規定逐項確實審查」之情事，請檢討
改進，爾後類案若有要求此項基本資格，建請
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
4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敘明清楚，以免衍生
審標爭議。

稽
核
意
見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
「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之內
容不⼀致」」

勞務-105年大溪七夕音樂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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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採購法第48條第2項：第1次開標，因未滿3家而流標者，
第2次招標之等標期間得予縮短，並得不受前項3家廠商
之限制。

2.招標期限標準第7條：機關於等標期截止前變更或補充招
標文件內容者，應視需要延長等標期。

前項變更或補充，其非屬重大改變，且於原定截止日前5
日公告或書面通知各廠商者，得免延長等標期。

3.「重大改變者」，例如廠商資格的放寬、數量的明顯變更
等，而如原採購依放寬或變更後之招標內容及條件招標，
或不致於發生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之情形者。(工程會
88.8.30.工程企字第8812328號函)

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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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流(廢)標後修改招標文件內容或變更投標廠商資格重行
招標者，原則上不適用採購法第48條第2項之規定，但
若招標文件中僅招標標的或其零配件之數量有增加或減
少，無新增項目之情形，經採購機關認為確屬需要，無
影響原合格廠商參與投標意願之虞，且等標期有縮短時
亦屬合理期限者，得視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。
(工程會88.8.4工程企字第8810727號函)

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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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
 開標之定義：
1.公開招標及選擇性招標之開標，指依招標文件標示之時

間及地點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封，宣布投標廠商之
名稱或代號、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。(細則
48)

2.所稱「開標前」，係指開外標封之前。(工程會工程企
字第8901048號函)

 審標：
1.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標文件。(採

51)
2.機關審查廠商投標文件，發現其內容有不明確、不一致

或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之情形者，得通知投標廠商提
出說明，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。前項文件內明顯打字
或書寫錯誤，與標價無關，機關得允許廠商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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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審標作業程序-最低標

 (公開招標最低標)開標審標作業順序：

1.確認合格廠商達法定家數(形式審查)
2.開標，宣布事項
3.資格、規格(無則免)、價格審查及宣布
4.開啟底價封；唱標(廠商之投標價)
5.減價及標價處理
6.決、廢標或保留決標處理

 不分段開標者，資格、規格、價格無須分別裝置封
套，則無資格、規格、價格必須分段審查之規定.

 分段開標者，依序開啟各段標封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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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審標作業程序-最有利標
 最有利標開標審標作業順序：
1.依招標方式確認合格廠商達法定家數(形式審查)
2.資格、規格(無則免)文件審查

(1)開標，宣布事項
(2)資格、規格(無則免)文件審查及宣布

3.評選/審查/評審階段
(1)評選/審查(規格)及宣布
(2)協商措施(無則免)
(3)評選/審查結果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

4.價格處理[適用最有利標者無，準用最有利標者無價格
封，但要議價(或議定招標文件之其他內容)，評分及格
最低標有價格封。]
(1)議/比價、減價及標價處理 (2)決、廢標處理。

★適用、準用最有利及參考最有利精神，採不分段開標。

46



審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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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
核
意
見

案
例

勞務-104年⾥鄰⻑文康活動

企劃書份數不得作為資格合格與否判斷依據。
查「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」審查項
目列有「企劃書10份」，按行政院
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5月8日工程企
字第09600182560號令「機關辦理
採購，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
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為不
合格標。其有規定者，該部分無效：
⼀、標封封口未蓋騎縫章、二、投
標文件未逐頁蓋章、三、投標文件
未檢附電子領標憑據、四、投標文
件之編排、字體大小、裝訂方式或
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」，核與
前述規定不符，屆時廠商投標文件
份數不符，不得判為不合格標，爾
後建請留意廠商資格訂定應與履約
能力有關者，以免衍生審標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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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標之注意事項



1-7點。

51

審標之注意事項

52

審標之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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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標之注意事項

54

案例12.1.1未具有製造供應或承
作能力之證明

未具有製造供應或承
作能力之證明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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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
管理.
驗收

GPL採
購法

招標前 招標

決標

決標作業

決標原則-最低標

56

 最低標決標原則：
1.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
2.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價廠商，
3.且無採購法第58條「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，顯不合理，

有降低品質，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」者，
為得標廠商。

 最低標標價未逾底價且無標價偏低之處理程序：
1.最低標為得標廠商，宣佈決標。
2.標價相同之處理：(細則62)
1)如最低標標價相同之廠商超過二家以上，比減價格次
數未達三次限制者，主持人應請該等最低標廠商比減
價格一次；

2)減價後，以最低標為決標對象；若比減價格後仍有二家以
上廠商價格相同，則由該等廠商抽籤決定決標對象。



減價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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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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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標
／
決
標
紀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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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標
／
決
標
紀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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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價偏低之處理程序

62

1.訂有底價之採購：機關應一併檢討底價有無偏高情
形；其屬底價偏高所致者，不適用採購法第58條有
關提出說明或擔保之規定。

2.最低標標價偏低(低於底價80%)時，機關應審視有無
顯不合理，降低品質、不能誠信履約之虞。

3.依工程會99.4.29修頒「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
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」
 最低標標價低於底價80%，但在底價70%以上，通知

廠商提出書面說明：
 合理：照價決標予最低標
 尚非完全合理：請廠商5日內(或較長期間內)提

出差額保證金，再決標予該廠商。
 顯不合理：以次低標為最低標，再審視其標價合

理性。



標價偏低之處理程序

63

4.依工程會99.4.29修頒「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
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」

 最低標標價低於底價70%，通知廠商提出書面說明：
 合理：照價決標予最低標
 尚非完全合理或顯不合理：以次低標為最低

標，再審視其標價合理性。

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
金，或提出之說明不足採信，經機關重行評估結
果，改變先前之認定，重行認為最低標之總標價
無顯不合理，無降低品質、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
其他特殊情形。照價決標予最低標，無需通知最
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。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
不簽約，依採購法第101條、第102條，並得依其
施行細則第58條第2項規定處理。如有押標金，依
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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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採購開標記錄：
○公司為最低標廠
商，總標價低於底
價(5,990,000元)
百分之八十，本局
保留決標…

尚未決標，即於記
錄中載明底價，違
反採購法第34條：
「底價於開標後至
決標前，仍應保密」
之規定 。

案例

65案例說明-底價之保密

底價之保密

66

案例

○採購開啟底價後，
尚未決標，即宣布
底價。

現場無法減價，機
關以廢標處置。

66



決標前洩漏底價

67

保留決標，開標紀錄中底價已公開。

尚未決標，即於
記錄中載明底價

解析：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密 (採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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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用最有利標– 保留決標紀錄-1

70

準用最有利標– 保留決標紀錄-2



超底價決標之處理程序

71

1.訂有底價之採購，經比減價格結果，最低標價仍超過
核定底價8%，主持人應即宣布廢標。

2.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案件最低標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
數額，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，應報經原底價核定人
或其授權人員核准，且不得超過底價8%。

3.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案件，最低標未超過底價4%而未
逾預算數額，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，仍應報經原底
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

4.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案件，最低標超過底價4%而未逾
預算數額，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，應先報經上級機
關核准後決標，且不得超過底價8%。

準用最有利標–議價/決標紀錄-1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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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用最有利標–議價/決標紀錄-2

74

履約
管理.
驗收

GPL採
購法

招標前 招標

決標後

決標後階段



2.1.訂約作業

75

※作業程序說明：

1.通知得標廠商於決標次日起Ｏ日內辦理資格文件正本核對
手續。

2.機關製發押標金收據予得標廠商，並載明俟履約保證金繳
納後再退還。

3.書面通知得標廠商於決標次日起15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及
簽訂契約事宜。廠商若有需求得於得標後訂約前向招標機
關申請，在押標金暫不退還之條件下，於決標後一個月內
繳交。

4.得標廠商得以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(但機關不得於招標
文件規定)，如有不足，機關應通知得標廠商於規定期限
內補足。

5.相關契約文件，應於決標後輸入得標廠商名稱、負責人、
契約金額…等待填寫項目。

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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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
約
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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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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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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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
約
製
作
程
序
自
主
檢
查
表



79

契
約
製
作
程
序
自
主
檢
查
表

善加利用工程會提供之採購文件範本
留意不合情理或可能產生弊端的細節
善用採購作業彈性機制
多詢問其他機關或聽取其作法

善加利用工程會提供之採購文件範本
留意不合情理或可能產生弊端的細節
善用採購作業彈性機制
多詢問其他機關或聽取其作法

採 購 重 點採 購 重 點

感 謝 聆 聽感 謝 聆 聽


